
 
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 

中石大京化工〔2012〕06 号 

关于化学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培养的若干规定 

青年教师是我院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，是学院未来发展的希

望。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关乎学院可持续发展大计。为了使青年教师更

快更好的发展，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为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

做出重要贡献，根据学校人事处要求（详见《关于<新进青年教师发展规

划书>的相关说明》[中国石油大学人事处【2012】1 号文件]），结合化学

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一．总  则 

凡学院新进青年教师，首先必须按照学校人事处文件[中国石油大学

人事处【2012】1 号]要求，完成《化学工程学院新引进教师发展规划书》

的制订，并严格执行相关要求。 

结合化学工程学院学科特点和发展定位，特此制定化学工程学院青

年教师队伍培养的具体要求。 

二．培养时间 

1．青年教师培养时间为三年，从入职后的第一个整考核年度计； 

2．根据培养效果，学院可将个别教师的培养时间适当延长。 

三．具体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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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参加一个科研团队，作为教授或副教授的科研助手参加科学研究，

积极申请自然基金项目，提高科研水平； 

2. 参加一个教学团队，助教 2 门次及以上，取得主讲教师资格；积

极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各类教学培训，每年完成 8 学时的优秀教师课

堂教学观摩，努力提高教学能力，积极承担教学任务。Ā



五．说明 

1．本规定从 2011 年引进的青年教师开始执行； 

2．本规定如有与国家、学校相关规定不一致处，按国家、学校相关

规定执行； 

3．本规定由化学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，实施中的

具体问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； 

4．实施过程中未尽事宜和特殊情况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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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      

〇二 一二年四月廿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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